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
事項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事項於一百年一月

三十一日以府授財產字第一○○○○一九三一○號函訂定，本次修正係

配合一百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之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

點，刪除重複規定部分，並就市有財產管理作為及損害賠償等事宜予以

檢討及補充，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注意事項名稱。

二、重新界定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修正規定第一點）

三、用詞定義。(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參照行政院所訂安全管理手冊辦理財產安全維護措施。（修正規定

第三點）

五、參考國有財產實務作法，明定不動產應指定經管單位，並增訂動產

財產卡應登載保管人員姓名及刪除財產盤點規定。（修正規定第四

點）

六、修正財產損害賠償方式及賠償金額計算公式。（修正規定第七點）

七、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五點及第六點）


